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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海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到董事九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召开法定人数的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为落实上海医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提升本公司生物医药研发能力，上海医药决

定收购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交联”）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包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固定价款和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浮动价款。 九名董事均为非关联董

事，全部投票同意。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副总裁刘彦君先生及其配偶陈宝英合计持有本次交易标的上海交联

１００％

股

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

去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

５％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刘彦君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专业学士，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

专业硕士，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专业博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受聘担任本公司副总裁，未在

本公司任何附属公司兼任董事。 现担任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任上

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８２３１

）副总经理，第二军医

大学肿瘤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Ｓｉｄｎｅｙ Ｋｉｍｍｅｌ

肿瘤

中心访问学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主治医师、讲师等。

刘彦君先生主要从事基因工程药物的上游表达工作，其中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

衍生物（

ｔＰＡ

）已经上市，重组人淋巴毒素

α

衍生物联合化疗药物治疗上皮肿瘤已进入临床

二期试验，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亲和力

ＴＮＦＲ－Ｆｃ

已申报临床。 刘彦君先生还负责

２００８

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支持项目“哺乳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及药物制备关键技术”、

８６３

重大

专项“新型淋巴毒素的临床研究（

２００２ＡＡ２Ｚ３３０９

）”工作及

２０１４

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

大专项“抗体偶联药物核心技术建设及产品开发”。

陈宝英，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刘彦君配偶，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后一

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从事政工工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交联是一家从事抗体偶联药物开发的专业公司，聚焦于生物发酵、合成小分子药

物

ＤＭ１

和抗体偶联药物的产程开发，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注册成立， 公司住所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周浦镇，主要在研产品有

Ｔ－ＤＭ１

和

ＣＤ３０－ＤＭ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其中刘彦

君出资人民币

８０

万元，占

８０％

股份；陈宝英（刘彦君配偶）出资人民币

２０

万元，占

２０％

股

份。 法定代表人为刘彦君，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主要在研产品

Ｔ－ＤＭ１

是用于治疗乳腺癌的新型肿瘤靶向治疗药物，

２０１２

年

ＦＤＡ

批准

上市， 国内目前仅有一家企业申报临床；

ＣＤ３０－ＤＭ１

是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

瘤的生物靶向药物，

２０１１

年

ＦＤＡ

批准上市，国内目前尚无企业上市和申报临床，该项目与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占

５０％

权益。 以上两个项目目前处于临床

前研究阶段，已完成小试规模制备和质量研究，已获国家重大专项支持，预计

２０１６

年可获临

床批件，

２０２１

年上市。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３４９７

号），上海交联近

年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６４

，

１８０．５４ ２６０

，

２７３．０６

负债合计

３９０

，

８２５．４０ ５４２

，

４８３．２０

净资产

３７３

，

３５５．１４ －２８２

，

２１０．１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６２６

，

６４４．８６ －６５５

，

５６５．２８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交联药

物研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涉及的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沪众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２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上海交联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

评估值为

２３

，

１９７

，

７８９．８６

元，该次评估结果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最终备案确认为准。

本次评估对象为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上海交联药物

研发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帐外拥有

２

项药物研究成果 （

ＣＤ３０－

ＤＭ１

、

Ｔ－ＤＭ１

）及

Ｔ－ＤＭ１

预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获得的国家经费，本次纳入评估范围。 评估增值原

因主要是帐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本次评估方法选择成本法，关于两个研发项目的无形资产

的评估选择的是市场法和收益法。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参考评估值，本次交易的对价定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固定股权转让

价款以及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与上海交联

Ｔ－ＤＭ１

项目相关的国家专项拨款挂

钩的浮动股权转让价款。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医药发展生物医药是战略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收购上海交联有利于提升本公司生

物医药研发能力，并可望未来在高毛利、高产值的抗体药物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因上海交联两个主要在研产品目前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预计

２０１６

年方可获临床批

件，在此之前不会产生销售，未来几年仍处在投入期，故现无法提供盈利预测。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以聘请的专门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作为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本次交

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过程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董事中无关联董事，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

断，同意本次交易。

六、附件

１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审计报告；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开放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12 月 3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瑞丰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１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

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为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

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约定，

每交易日交易时间以后提交的申请，按下一交易日的业务申请处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投资人在开放日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或转换的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原则上，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

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基金易”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申

购，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实际操作中，以各

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方式，申购费率如上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

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

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

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实际操作中，以各代销机构的具

体规定为准。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基金易”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

同》有关巨额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４．２

赎回费率

－

连续持有时间（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３６５

日

０．５％

１

年

≤Ｎ＜７３０

日

０．２５％

Ｎ≥７３０

日

０％

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赎回受理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

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７５％

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

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 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

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 应当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

２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

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７５％

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

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

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

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应当将赎回费

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

３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从申购费率（费用）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转入基金

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用差额；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费用）档次

进行补差计算。 从申购费率（费用）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

４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逐笔计算转换费用。

（

５

）各只基金的标准申购费率（费用）按照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列示执行。 如标准申购费率

（费用）调整，基金转换费的计算相应调整。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开放日：本基金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开始办理日常转换业务。基金办理日常转换业

务的开放日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２

、基金转换分为转换转入和转换转出。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转换的，转出的基金份额不得

低于

１００

份。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转换的， 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留存份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只能一次性赎回，不能进行转换。

３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 基金转换只适用于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的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开通了转换业务的

各基金品种之间。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只在转出和转入的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受理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３

）赎回和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先确认的认购或申购的基金份额先赎

回或先转换。

（

４

）若同一投资者转换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转换后赎回的处理顺序。

（

５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

下调整上述原则。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

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

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定期定额

申购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遵循投资者所开户的销售机

构的规定。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如

有费率优惠以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

１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交易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５９

联系人：李涛

（

２

）招商基金华东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８８

号浦发大厦

２９

楼

ＡＫ

单元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９６６３６

联系人： 王雷

（

３

）招商基金华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７７

联系人：苏菁

（

４

）招商基金养老金及华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Ｂ

座

２

层西侧

２０７－２１９

单元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５９０

联系人：仇小彬

（

５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５９ ８３１９６３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６０

备用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２６６

联系人：贺军莉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开通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

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包商银行、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

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

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通本基金日常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浦

发银行、平安银行、包商银行、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

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包商银行、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

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

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事项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说明。 投

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的《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

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询。 招

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

３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

应以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４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

将另行公告。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调低赎

回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在指定媒

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

６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

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用，并不

晚于优惠活动实施日公告。

（

７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８

）风险提示：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但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发起认购，并不代表对本基

金的风险或收益的任何判断、预测、推荐和保证，投资者及基金管理人均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000718� � �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13-034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股；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公司控股股东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以将经营性资产注入我公司的方式， 向全体流通

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净资产由

０

元上升为

４０

，

２７７．９０

万元。

通过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０．０８

元净资产。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中国轻工集

团公司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

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承诺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８９％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中国轻工集团公

司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０．７３８９％ ０．２９１２％ ０．２０８９％

合 计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０．７３８９％ ０．２９１２％ ０．２０８９％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及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

，

８０４

，

４８０ ０．６２％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８

，

５３６

，

３２０ ０．４２％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２１

，

０６９ ０．０１％ ２２１

，

０６９ ０．０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６４

，

５８７

，

８０９ ２７．６３％ ５６４

，

５８７

，

８０９ ２７．６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７７

，

６１３

，

３５８ ２８．２７％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５７３

，

３４５

，

１９８ ２８．０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６５

，

５７９

，

２０３ ７１．７３％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１

，

４６９

，

８４７

，

７６３ ７１．９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４６５

，

５７９

，

２０３ ７１．７３％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１

，

４６９

，

８４７

，

３６３ ７１．９４％

三、股份总数

２

，

０４３

，

１９２

，

５６１ １００％ ０ ２

，

０４３

，

１９２

，

５６１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中国轻工

集团公司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９０３ ０ ０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０．２０８９

合计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９０３ ０ ０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０．２０８９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

①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中国轻工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

②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实施

１０

送

９

股派

１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后，中国轻工集

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

，

９６４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

③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本公司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同时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派

０．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后，中国轻工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

，

５５６

，

８００

股

限售股份。

④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本公司实施

１０

送

１

股，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同时以未分配

利润每

１０

股派

１．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后，中国轻工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

，

２６８

，

１６０

股限售股份。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

１９ ４

，

４５２

，

４６０ １．１１４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７ ９９８

，

５６０ ０．２０３

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９

，

１２４

，

９６２ １．８６

４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 ９６

，

３３０ ０．００６８

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４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６

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４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６

７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 ５８６

，

８７２ ０．０３５

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 １０６

，

７０４ ０．００６３

９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 ５２７

，

０４７

，

４６１ ２５．８０

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解除限售股份为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解除限售股份为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解除限

售股份为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其它解除限售股份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限售股份。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不适用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不适用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不适用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不适用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股票代码:000726� 200726� � � �股票简称:鲁泰 A�鲁泰 B� � � �公告编号:2013-040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上午在般阳山庄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3

人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

5

人

,

通讯表决董事

8

人。 公司

3

名监事及有关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鲁泰

(

柬埔寨

)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最终核定名称为准

)

》的

议案。 该公司总投资

800

万美元

,

由公司以现金和实物出资。 经营范围主要为衬衣的加工和

销售以及符合柬埔寨国家法律的其他商业活动

,

年加工衬衫

300

万件。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由公司原聘任的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合并而成

,

原中瑞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员工及业务转移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并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名义为客户提供服务。 该议案将提交

201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股票代码:000726� 200726� � � �股票简称:鲁泰 A�鲁泰 B� � � �公告编号:2013-041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投资标的名称

:

鲁泰

(

柬埔寨

)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2

、投资金额和比例

(

占投资标的总股本的比例

):

总投资

800

万美元

,

公司占总投资额的

100%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该项投资为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

,

占投资比例

100%

。 投资目的

:

由于服装

加工费中人工成本占比达

80%

以上

,

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高

,

对公司服装加工业务

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

,

公司拟在柬埔寨投资成立“鲁泰

(

柬埔寨

)

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服装加工业务

,

该投资可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

,

有效降

低服装加工的生产成本

,

提高公司服装加工业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3

名董事

均参与表决

,

其中现场表决

5

人

,

通讯方式表决

8

人

,3

名监事和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该项投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

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但须报经商务部门等相

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

不适用

)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鲁泰

(

柬埔寨

)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总投资

8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主要从事衬衣的加工和

销售以及符合柬埔寨国家法律的其他商业活动。 生产规模为年加工衬衫

300

万件的能力。

投资人出资的方式

:

鲁泰公司以现金和实物出资

,

出资比例

100%,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

总投资

800

万美元

,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7%,

占投资标的

总股本的

100%,

投资方式为现金投资。 投资进度

:

按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上市公司作为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

:

保证公司合法有效运行

,

实现投资目的。

生效条件

:

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

但须报经商务部门等相关部门批准 。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

该投资可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

,

有效降低服装加工

的生产成本

,

提高公司服装加工业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该项投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其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由本公司统一组织协调管理

,

因此

,

不

会出现因财务、市场、技术、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等因素引致相关的风险。

投资行为存在未获有关机构及柬埔寨政府批准的风险。

3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可充分发挥公司在色织面料方面的优势

,

规避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

上升的困扰

,

发挥东盟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

,

提高公司服装加工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

4

、该投资行为不存在关联交易

,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股票代码:000726� 200726� � � �股票简称:鲁泰 A�鲁泰 B� � � �公告编号:2013-042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将有关会议情况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30,

会期半天

;

2

、召开地点

:

般阳山庄会议室

;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3:00

收盘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

1

、登记方式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

明到公司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

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

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登记

,

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12

月

17

日、

18

日

(

上午

8:00-11:30,

下午

14:00-17:00)

。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0533)5285166

传真

:(0533)5418805

联系人

:

秦桂玲、郑卫印、李琨

4

、委托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应提交的文件

:

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

四、其他事项

: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个人

)

出席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证券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委托人签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2013

年 月 日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

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证券代码:600143�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3-057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接到通知

:

出于

个人资金需求

,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聂德林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

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

,

减持公司股份

310,4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

具体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减持前持有

股票数（股）

本次

出售数量（股）

减持后持有

股票数量（股）

聂德林

董事兼

副总经理

６

，

２１０

，

４００ ３１０

，

４００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证监公司字

[2007]56

号

)

中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日

2013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二

B2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民生银

行为富国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恒利 A份额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签署的

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3

年

12

月

3

日起，民生银行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

国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恒利

A

份额（以下简称

"

恒利

A"

）。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行办理恒利

A

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4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

010

）

58351666

传真：（

010

）

57092611

联系人：杨成茜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公司网站：

www.cmbc.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并不承诺或

保证恒利

A

的约定收益，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恒利

A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

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952 �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2013－034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补贴资金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近期收到武穴市财政局、科技局《关于下达

2013

年度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资

金的通知》

(

武财发

[2013]129

号

)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本公司可获得《阿托伐他汀钙、恩替卡韦

原料药及其制剂生产工艺技术研究》项目重大科技专项资金

670

万元，本公司已收到上述资金

670

万元。

本公司阿托伐他汀钙、恩替卡韦原料药及其制剂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均于

2010

年

1

月立

项，分别于

2013

年

4

月及

2012

年

9

月通过生产现场检查并已结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

670

万元补助款将计入本公司当期损益，并增加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该事项予以认定并

发表意见：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收到的《阿托伐他汀钙、恩替卡韦原料药

及其制剂生产工艺技术研究》 项目

670

万元政府补助款项符合确认为与当期损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款项。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002462� � �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3-052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2

月

02

日下午

14

：

00

；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28

日；

6.

会议主持人：丁元伟董事长；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计

2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为

14969.8074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2.37%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9.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授权管理层出售公司持有的中青旅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969.80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云德 夏雪

3.

结论性意见：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02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3-073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支机构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

201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近日， 公司取得了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该分支机构营业执

照。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130101300004198

名称：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心络研发中心

营业场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

号

负责人：吴相君

经营范围：中成药、医药保健品、传统医疗器械、西药、生物制品、卫生辅料的研究、开发；技

术咨询、服务、转让。 （法律法规规定需专项许可者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